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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出具《中小企业

声明函》，如实填报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二、政府采购服务项目中，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满足的条件：服务的承

接商应当为中小企业，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作出要求。对非预留份额的

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服务全部由小微企业承接

的，可享受评审时价格扣除的优惠政策。价格扣除的具体比例按照磋商文件供应

商须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依据现有规范性文件规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

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办

法》。 

四、成交供应商享受《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随成交结果公开

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